
1 
 

臺南市道路交通安全督導會報111年5月份會議紀錄 
一、 時間：中華民國111年5月31日下午5時40分 

二、 地點：臺南市政府永華市政中心6樓簡報室 

三、 主持人：黃市長偉哲(兼召集人)                                                紀錄：鄭文賓 

四、 出列席人員：如會議簽到簿 

五、 主席致詞：感謝各位參與線上視訊會議，因疫情關係路上車流量減少，

相對交通事故也隨著減少。希望不管是否因為疫情的因素，皆能持續降

低交通事故的發生，以保障市民交通安全。 

六、 宣導小組專案報告：110年宣導成果暨111年院頒計畫執行情形（詳會議

資料） 

主席裁示(以下主席為戴副召集人)：道安宣導工作從來不只是宣導小組之

業務，而是需要各小組跨局處合作，才能將宣導效益發揮最

大化；「加強橫向連繫」一直以來皆為交通部道安委員所強調

的概念，亦為道安分數評比的重點項目之一，期望未來能再

多加強這部分的宣導合作。 

七、 本月份無歷次會議裁指示(決議)事項。 

八、 各小組業務報告：（詳會議資料） 

（一） 執法小組報告：交通事故統計分析暨重點工作執行情形(略)。 

王執行秘書：建議事故較高的三個分局，可從易發生事故的地點與型

態加以分析，並加強執法與改善。 

鄭永祥教授：有關配合交通部所推動四季交安專案，應尋思結合本市

交通事故型態，從執法、工程與宣導著手，除符合交通

部四季交安專案各季主題，也能確實降低本市交通事故。 

艾嘉銘教授：酒後駕車執法量能增加，伴隨酒駕事故減少值得肯定，

惟勤務時間與地點應隨時改變，以免成效降低。 

主席裁示：每10萬人口目前本市仍居高不下，請各小組持續努力。 

（二） 工程小組報告：重點工作報告暨新化區中興、復興路交岔路口交通

安全設施改善情形(略)。 

主席裁示：洽悉。 

（三） 教育小組報告：重點工作報告(略)。 

主席裁示：因疫情期間許多學校停課或採視訊上課，有關學生交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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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宣導可考量以視訊或寄送宣導文宣等方式進行，避免因

疫情而停滯。 

（四） 監理小組報告：重點工作報告(略)。 

艾嘉銘教授：有關近年來外送員交通事故增加，建議以加強外送員交

通安全宣導著手，請執法小組提供各種外送員易發生事

故類型的相關影片予道安宣導團隊，教育外送員如何防

制交通事故發生。 

吳宗修教授：駕訓班倘收費太低，恐影響教學品質，請監理小組加強

駕訓班的督導與管理。 

吳昆峯教授：針對高齡者與學童的大型車內輪差宣導，請監理小組研

議以普及率來呈現宣導效率。 

王執行秘書：外送平台業者管理屬跨局處業務，建請執法小組與監理

小組提供外送員相關影片或資訊予綜管小組，再由綜管

小組彙整相關資訊後提供給各小組道安宣導團隊，深入

外送平台場域加強對外送員交安宣導。 

主席裁示： 

1. 外送員的宣導需跨局處通力合作，外送員宣導資料彙整與宣傳，

再請執法小組、監理小組、綜管小組等單位協助。 

2. 機車安全駕駛訓練計畫目前為交通部積極推動的政策，交通局

今年也補助該計畫300個名額，請監理小組加強宣導，鼓勵民眾

參加機車安全駕駛訓練，也請積極輔導其他駕訓班加入。 

（五） 綜管小組報告：重點工作報告暨本年度交通安全改善三大重點計

畫推動報告：(略)。 

吳昆峯教授：通學步道改善對各年齡層的用路民眾皆有幫助，應擴大

範圍來加以規劃，而非僅限於校園周邊。 

王執行秘書：除目前各校所提校園通學環境改善需求項目外，各小組

另有積極推動相關校園通學環境改善事項（如工務局、

公所或學校所提通學步道改善），此部分有助於整體校園

通學環境改善。請綜管小組列為年度改善計畫彙整管考，

並請各小組協助提報，以利對外展現績效。 

主席裁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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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有關工程小組辦理通學步道成效，請宣導小組適時對外發布與

宣導。 

2. 通過綜管小組所提本市本(111)年交通事故防制計畫，同意以各

類交通事故下降4%以上(111年本市交通事故防制目標值)為努力

目標，希望藉由計畫推動以及各小組通力合作，降低本市交通

事故發生，賦予市民良好的交通環境。 

（六） 總結 

吳宗修教授：每個分局所轄人口數與道路面積不盡相同，倘從事故較

高的三個分局加以檢討分析事故成因似乎有欠公允，應

再加以省思其合宜性。 

林佐鼎教授： 

1. 有關 LED 宣傳車巡迴廣告宣導，建請宣導小組做宣導成效調查，

並視其成效決定是否延長宣傳期間。 

2. 四季交安專案的第二季為路口安全，經查易發生事故路口大部

分為無號誌化路口，許多駕駛未有優先權的概念，建議各小組

於道安宣導時加強宣導路口優先權的概念。 

3. 有關大專院校交通安全宣導人數中，建議人數較少的場次亦可

標示出宣導項目，可藉次了解宣導不足的原因。另台南護專宣

導人次為0人，請教育小組再深究其原因。 

      王執行秘書： 

1. 有關台南護專宣導人次0人乙節，請教育小組(雲嘉南資源中心)

轉知該校務必配合陳報相關資料。 

2. 一般用路人在無號誌化路口停讓路權觀念並未深植，因路口型

態多元且交通工程設施佈設不同，應能針對不同類型有更明確

的宣導內容，建議綜管小組及宣導小組列為後續路口安全重要

宣導事項。 

             主席裁示： 

1. LED 宣傳車巡迴廣告宣導，請宣導小組做宣導成效評估後再決

定是否延長宣傳期間。 

2. 前揭各位道安顧問與執行秘書建議事項請各小組參辦。 

九、 臨時動議：無。 



4 
 

十、 主席結論：謝謝大家與會參與。 

散會：下午7時10分。 


